
□本报记者 王香阑

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在2015年全市各级工会和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受理的近2.4万件法律援助及劳动争议调解
案件中， 由区县工会组织办理的占比重很大。 为此， 年终岁末之际， 本报特别向读者介绍其中5个备受关注的区县工会劳动争议调
解案件， 并请承办人王伟娜、 栾菲菲、 周枫对案件进行分析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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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区县工会维权亮点案件评析

推荐单位：

朝阳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1年4月21日，王某入职某
劳务派遣公司（以下简称“派遣单
位”），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随
后该公司将他派遣至某工业研究
所（以下简称“用工单位”），岗位
为复合材料成型工。2013年4月21
日， 王某与派遣单位续签劳动合
同至2015年4月20日，并与用工单
位签订了《劳务合同》。

2014年9月12日，用工单位因
王某旷工违反规章制度将其退回
派遣单位。2014年10月1日至12月
31日期间， 派遣单位未安排王某
工作，也未向他支付工资，后王某
主张派遣单位已口头通知与其解
除劳动合同。 自2014年11月13日
起，王某先后向仲裁委、法院申请
维权，要求两单位支付工资、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等。

经工会提供法律援助， 王某
分别获得2014年10月1日至12月
17日期间工资4000元、 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10000元等赔偿。

案件评析：

该案是因劳务派遣工被退回
而引发的争议。 根据 《劳动合同
法》规定，只有在出现“（1）被派遣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的；（2）被派遣劳动者严
重违反用工单位的规章制度”等
情形时， 用工单位才能将派遣的
劳动者退回派遣单位， 同时派遣
单位可依法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
同。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企
业规章制度要具有法律效力并有
效约束劳动者，应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规章制度内容合法；第二、
制定和通过应经民主程序；第三、
向劳动者公示。

本案中， 用工单位以王某无
故旷工22天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
其退回派遣单位， 作为用工单位
应提供相应证据。 用工单位提供
了《劳务合同》和《员工考勤及假
期管理办法》。前者载明如派遣劳
动者违反其规章制度， 用工单位
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将其退回；
后者载明派遣劳动者如连续旷工
15天以上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
以上的，应解除用工合同。但该用
工单位并未提交任何关于该规章
制度经过民主制定和公示的证
据。工会律师当庭提出质疑，认为
未经民主制定及公示的规章制度
对王某不具有法律效力， 且王某
已按工作习惯履行请假流程，用
工单位退工违法， 应与派遣单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终，被退回
的劳务派遣工王某维权成功。

推荐单位：

通州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某俱乐部三名劳
动者来到通州区总工会劳动争议
调解中心申请维权， 主张单位经
常安排他们加班却不给加班费、
发放的工资未达到北京市最低工
资标准， 而且也未与劳动者签订
劳动合同。

了解情况后， 工会调解员联
系到俱乐部的人事部张经理，他
表示愿意接受工会调解。 据张经
理介绍， 该俱乐部主要经营高尔
夫球场服务， 三名劳动者的职业
均为球童， 其工资构成为底薪加
客人支付的小费， 实际到手的工
资数额远远超过北京市最低工资
标准，不存在安排加班的情况，他
认可了未与部分劳动者签订劳动
合同的事实。

经工会调解， 双方当事人自
愿达成一致， 由俱乐部一次性支
付三名劳动者未休年休假工资、
加班费、 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差额、 高温补贴等每人14000元，
双方再无任何劳动争议和纠纷。

案件评析：

接到案件后， 工会调解员经
过综合分析， 认为单位和劳动者
之间的矛盾并不大， 决定组织双
方面对面调解。来到调解中心后，
张经理首先表达了调解诚意，希
望友好协商， 将所有劳动争议一
并解决，三名劳动者表示同意。

初步协商后， 双方当事人给
出的数额差距较大， 调解员针对
案件情况做了详细解释。首先，调
解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 通过
互相让步达成的， 从劳动者角度
来看， 即表现为牺牲一部分经济
利益换取争议的尽快解决；其次，
从请求事项来说， 劳动者主张支
付加班费的，面临举证难问题，法
律一般很难支持。 三名劳动者主
张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差额， 有的已全部或部分超过时
效。听取上述解释后，当事人经多
次协商，最终达成了调解意见。

该案调解成功后， 俱乐部受
到很大启示， 为了进一步规范管
理， 张经理又陆续携23名劳动者
来到工会进行调解， 这不仅保护
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也避免了
单位损失的扩大。

从通州区总工会接案到调解
中心介入， 最后联合通州区劳动
仲裁委员会出具调解书， 该案的
成功调解充分体现了联动调解机
制的优势。 通州区总工会及时接
案，调解中心迅速化解矛盾，避免
了劳动者投诉无门四处奔波，也
为企业完善相应用人制度提供了
帮助。

推荐单位：

东城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高女士于2012年3月入职某
商贸公司，任人事行政主管，入职
后单位未与她签订劳动合同，也
未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为
此， 高女士于2013年11月18日与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要求单位支
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及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单位认为高女士是公司的人
事行政主管， 工作内容就包括与
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会
保险。 且高女士履行了代单位与
其他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职
责， 只是自己未与单位签订劳动
合同。 单位认为是高女士自己的
失职行为所致， 不同意支付未签
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赔偿。另外，
单位称高女士自己不愿意缴纳社
会保险， 为此公司每月已向其支
付了600元保险补助，所以不同意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通过工会调解员的调解，单
位认识到未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
险的违法性， 又考虑到该员工系
单亲， 且其母亲刚被诊断出患有
癌症， 最终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
础上达成和解协议， 单位同意向
高女士补发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金10200元，双方握手言和。

案件评析：

根据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未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 应当
自其入职次月起向劳动者支付未
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赔偿。 本案
中， 高女士确系公司的人事行政
主管， 其工作职责之一包括签订
劳动合同， 且单位有证据证明公
司的其他员工已经签订了劳动合
同。所以工会调解员认为，基于高
女士的特殊身份， 签订劳动合同
是其自身的工作职责， 未签订劳
动合同系其本人工作失职所致。

《劳动合同法》规定未签订劳
动合同双倍工资赔偿的立法本
意， 是督促用人单位及时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 而非让劳动者
以此作为牟利的手段。 工会调解
员认为， 若支持高女士要求未签
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主张有悖法
理， 所以依法不应当支付其未签
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主张。

根据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未
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而劳动者
因此离职的， 劳动者有权向单位
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应尽的
法定义务， 任何单位均不得以任
何形式逃避。本案中，即使单位按
月向高女士支付了保险补偿，仍
不能以此为由免除支付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法定义务。

推荐单位：

密云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2015年1月， 李某等8名职工
及他们的代理律师找到密云区总
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 称他们
在本市某医药公司工作时， 单位
未支付加班费 、 未签订劳动合
同， 也未给他们缴纳社会保险。
8名职工无奈在2014年12月书面
通知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 因经
济赔偿协商未果， 他们向法律援
助中心提出援助申请后又申请了
仲裁， 在庭审中因其证明劳动关
系的证据较薄弱， 故向工会申请
调解。

工会调解员在了解情况后，
首先对案件涉及的证明劳动关系
的证据进行了核实， 发现劳动者
由于法律意识较淡薄， 手中几乎
没有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任何证
据。 不但如此， 他们连单位的主
要情况都不太了解， 称 “每天就
知道干活， 剩下的事情我们老百
姓谁关注过啊”。

在基本证据对劳动者极其不
利的情况下， 工会调解员与单位
代理人积极沟通， 而单位代理人
知道8位职工手中可能没有据以
定案的关键证据， 所以态度一直
比较强硬。

工会调解员从企业诚信角度
出发 ， 结合虽无关键的直接证
据， 但没有矛盾的间接证据也可
以认定劳动关系的实践处理， 对
单位代理人晓之以情 ， 动之以
理， 最后单位一方终于做出了让
步， 针对每个劳动者的工作年限
和工资水平， 给出了补偿方案。
8名职工也接受了补偿方案， 最
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案件评析：

这起案例首先反映了目前劳
动者维权的一个普遍问题———证
明劳动关系的证据缺失。 由于劳
动者法律意识不强， 日常工作中
基本上没有收集证据的意识和能
力， 一旦发生诉讼， 根据证据规
则， 劳动者一方就处于非常不利
的形势， 若再遇到用人单位不认
可劳动关系的情况， 就几乎没有
胜诉的可能性。 所以， 各级工会
组织要注意宣传和普及劳动法律
法规， 以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
和维权手段。

通过该案件， 工会调解员总
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即该案中劳
动者一方有专业的律师代理， 在
调解时， 工会调解员也要注意与
代理律师的沟通， 在最后就补偿
方案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时， 有
专业律师出面做劳动者的工作，
这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更有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

劳务派遣工四次维权
工会助力职工获赔

人事主管未签劳动合同
要求双倍赔偿难获支持

职工证据薄弱
工会巧调解单位让步

发挥联动调解机制优势
三球童与单位和解

推荐单位：

延庆区总工会

基本案情：

李某等四人分别于1997年 、
1998年、2002年、2010年入职某出
租汽车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2015年4月，李
某等四人被告知因出租车车辆更
换问题回家待岗， 但至2015年10
月仍未上岗， 单位未支付任何劳
动报酬。四人申请维权，要求单位
支付待岗工资。

延庆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
中心接到案件后， 与双方沟通了
解事实情况， 然后对他们进行了
调解。 李某等四人称与单位进行
过协商， 可公司一直未通知他们
回去工作， 而且单位称不能保证
他们回岗的时间。 双方对其所述
事实均认可，但他们并没有在《劳
动合同》 中约定待岗期间的待遇
事项。经工会调解，单位向李某等
四人分别支付待岗工资6000元。

案件评析：

出租行业相对其他用人单位
来说较为特殊， 虽然每位劳动者
（司机）都与单位签有车辆承包合
同，每月需缴纳承包管理费用，并
在签订合同时缴纳预交承包金
（即押金）， 但双方仍然建立了劳
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且由单
位缴纳社会保险， 双方劳动关系
合法有效的存续着。

根据《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二十七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本
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 停业
的，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用人
单位应按照提供正常劳动支付劳
动者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的，可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
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
资， 但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
准； 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
作的， 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
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
生活费。《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规
定，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
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在该案调解中， 双方对待岗
事实均予以确认， 申请人在待岗
期间依法享有待岗待遇。 单位同
意支付四位申请人待岗工资，由
于单位预计10月底能够提供出租
车车辆，保障待岗人员上岗，故李
某等4位职工同意降低待岗工资
的请求金额，双方达成一致。

目前，《劳动法》 对于待岗期
间的待遇并没有明确规定， 但劳
动者可以依据其他法规依法享受
待岗期间待遇。 企业在职工待岗
期间应承担相应责任， 按国家和
本市规定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
险费，并保障其基本生活费用，不
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

因更换车辆待岗
单位需付待岗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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